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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編纂 ]前訂立且將構成關連交易的交易

我們已與於 [編纂 ]後將成為關連人士的人士訂立下列交易。該等交易於 [編纂 ]前訂立

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一次性性質列賬。倘該等交易於 [編纂 ]後訂立，有關交

易將構成本集團的關連交易。該等交易的詳情載列如下，以讓有意投資者了解我們於 [編

纂 ]前所訂立而倘本公司於進行相關交易時已在聯交所 [編纂 ]，則被視為關連交易的該等交

易。

關連人士

[編纂 ]後，恒盛玩具（已訂立本節所述交易）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原因為恒盛玩

具由恒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900270:KS)全資擁有，而恒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則由許文杰先

生（彼為主席、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許先生的兄弟）、許美雅女士（彼為主席、執行董事兼控

股股東許先生的嫂子╱弟媳）及四間其他實體（為獨立第三方）分別持有約 54.7%、22.3%及

23%權益。

租賃協議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根據多項租賃協議（「租約」）向關連人士租用若干物業，

詳情如下：

租賃協議
日期 物業地址 訂約方

概約建築
面積 年租金 租期

物業
用途       

（平方米）（人民幣元）

1.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 301

號二幢文化樓
一樓廠房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2,930 150,0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倉庫

2.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 301

號四幢許盛樓
一樓廠房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1,850 120,0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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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協議
日期 物業地址 訂約方

概約建築
面積 年租金 租期 物業用途       

（平方米）（人民幣元）

3.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 301

號二幢文化樓
四樓辦公室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300 29,7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產品展廳

4.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 301

號一幢玩具大
樓一樓廠房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700 66,0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產品辦公
司及模具
設計設施

5.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301

號五幢恒盛玩
具許盛A樓二
樓廠房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1,624.74 120,0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倉庫

6.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 工 業 區301

號一幢恒盛玩
具爵士兔三樓
辦公室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512 48,333.33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辦公室

7.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梧
坑工業區 301

號一幢恒盛玩
具爵士兔四樓
辦公室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512 48,333.33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辦公室

8. 2020年 6月
21日

中國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秀
山工業區 1 —

1號恒盛玩具
一樓廠房

業主：

恒盛玩具

租戶：

恒盛動漫

800 80,000 2020年
6月 21日
至 2023年
6月 20日

廠房



關 連 交 易

– 21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有關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釐定應付租金的基準

租金於公平磋商後根據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按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就相若地點的類

似物業提供的當前市場租金釐定。我們已委聘一名獨立物業估值師，物業估值師認為租賃

的應付租金與有關地點類似物業的當前市場租金相若且屬公平合理。

進行交易的理由

本集團自 2012年 10月起一直將租賃的其中一項物業用作廠房。考慮到租賃物業的租金

與鄰近可資比較物業的當前市場租金相當，以及我們如若搬離租賃的物業並遷往其他場所

而可能招致的額外翻新及關聯成本後，董事認為繼續使用租賃的物業用作辦公室、倉庫、

廠房及產品展廳屬恰當之舉，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租賃的會計處理

適用於本集團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於 2019年 1月 1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因此，本集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即租約訂立期間）的綜合財

務報表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集團（作為承租人）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及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租賃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指其於

租賃期內使用已租賃相關資產的權利及租賃負債指其支付按使用增量借款利率貼現的現值

計量的租賃款項（即租金）的責任。本集團根據租賃支付的租賃款項屬資本性質及將於租賃

開始日期確認為（其中包括）本集團的資產。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經計及上述會計處理，於 [編纂 ]後，租賃將不會被視為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然

而，下文載列適用於有關交易（倘該等交易於 [編纂 ]後訂立）的GEM上市規則，僅為 (i)說

明GEM上市規則對租賃（倘協議於 [編纂 ]後訂立）的影響；及 (ii)讓潛在投資者了解我們於

[編纂 ]前訂立的有關交易。



關 連 交 易

– 21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有關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由於各租賃由恒盛玩具與恒盛動漫於 12個月期間內為訂立，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20.79條，租賃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合併計算。由於租賃項下的物業的使用權總價值低於

3,000,000港元及各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低於 5%，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 20.74(1)(c)條，倘本公司於進行有關交易時於聯交所 [編纂 ]，則有關交易

將構成最低額度關連交易並將悉數獲豁免遵守GEM上市規則第 20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

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往績記錄期間與恒盛玩具及╱或其附屬公司的其他交易

截至 2017年及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根據商標授權協議，恒盛動漫獲恒盛玩具（有

關商標的被許可人）授予使用爵士兔服飾擁有的兩項商標的權利，代價為每年人民幣 2.0百

萬元。於 2018年 6月，根據商標轉讓協議，爵士兔服飾將有關商標以代價約人民幣 10.0百

萬元轉讓予恒盛動漫（含增值稅約人民幣 0.5百萬元）。由於恒盛動漫於簽立商標轉讓前已支

付商標註冊費人民幣 2.0百萬元，人民幣 1.0百萬元（即 2018年下半年的商標註冊費）抵消上

述轉讓商標的代價，導致最終代價為約人民幣 9.0百萬元。由於商標授權協議已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終止及商標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為一次性交易，有關交易於 [編纂 ]後將不

會繼續。

於 2018年 6月，恒盛動漫與恒盛玩具訂立固定資產轉讓協議，據此，恒盛玩具向恒盛

動漫轉讓若干機器及設備，代價為約人民幣 13.7百萬元（含增值稅約人民幣 1.9百萬元）。由

於固定資產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為一次性交易，有關交易於 [編纂 ]後將不會繼續。

恒盛動漫獲轉讓上述機器及設備前，本集團於截至 2017年及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向恒盛玩具租賃有關機器及設備，本集團產生及向恒盛玩具支付使用有關機器及設備產生

的水電開支分別約人民幣 2.9百萬元及人民幣 1.5百萬元。一旦有關機器及設備轉讓予恒盛

動漫及恒盛動漫開立自身賬戶支付水電開支，則恒盛動漫不再向恒盛玩具支付水電開支且

有關交易於 [編纂 ]後將不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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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關連人士經營業務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根據租約自本公司於 [編纂 ]後的關連人士恒盛玩具（「業主」）租

賃若干物業。我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租賃該等物業並將繼續於 [編纂 ]後租賃該等物業。

為盡量減少我們就租約依賴恒盛玩具的影響，我們已加入以下條款：

(i) 本集團獲授於相關租約屆滿後重續各租約的權利（「重續租約」），其中，各租約的

條款及條件相同，惟與租約重續日期的當前市場租金相若的年度租金調整除外；

(ii) 於租約期內，本集團有權通過向業主發出至少三個月事先書面通知以終止租約，

而業主無權提早終止租約；及

(iii) 倘業主決定出售租約下的任何物業，業主應向本集團發出 12個月的事先書面通

知，而本集團根據相同條款擁有相關物業的優先購買權。

除上述條款外，我們已向業主尋求以下不可撤回及無條件承諾：

(i) 業主承諾，其不會自 2020年 6月 21日起計十年內出售租約項下的任何物業；

(ii) 倘我們須從租約項下的任何物業遷出（基於我們提早終止租約以外的任何原因），

業主須 (i)就搬遷所致的所有損失及開支向我們賠償；(ii)協助我們物色與相關物業

相若的替代場所及向我們提供搬遷所需的所有合理援助；及 (iii)准許我們佔用及

使用相關物業，直至我們完成搬遷及於新物業投運為止；及

(iii) 倘業主向第三方出售租約項下之任何物業，其須促使有關第三方繼續將有關物業

租賃予本集團及遵守租約條款及條件。



關 連 交 易

– 21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有關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董事認為，上述業主的不可撤回及無條件承諾將使我們有足夠時間於業務不受重大干

擾的情況下遷離租約項下的物業。考慮到該等承諾及租約條款（董事認為屬公平及合理且符

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認為本集團無須過分依賴恒盛玩具。

除租約外，董事確認本集團於 [編纂 ]後將不會與我們的關連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訂立

任何交易。

根據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本集團於 [編纂 ]後能夠獨立於我們的關連人士及彼等的緊密

聯繫人經營業務。


